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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3-3-027-001

重庆某建材有限公司诉重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反垄断行政处罚

纠纷案

——垄断协议固定价格的认定

关键词 行政 反垄断行政处罚 垄断协议 固定价格

基本案情

重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21年6月15日作出渝市监处字〔2021〕

4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即被诉行政处罚决定），该决定的主要内容

为：根据重庆市公安局来函反映的问题，重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19年10月14日对重庆某建材有限公司涉嫌垄断行为进行立案调查。经

调查，重庆某建材有限公司存在以下违法行为及事实：（一）重庆某建

材有限公司与具有竞争关系的经营者达成“固定或者变更商品价格、分

割销售市场或者原材料采购市场”的垄断协议（简称涉案协议）。重庆

某建材有限公司与重庆某混凝土有限公司是两家相互独立的商砼生产企

业，2019年5月以前，重庆市丰都县内只有重庆某建材有限公司和重庆某

混凝土有限公司实际生产、销售商砼。2014年初，重庆某建材有限公司

和重庆某混凝土有限公司为了不相互杀价、消除恶性竞争，开始磋商联

营事宜，并于2014年4月达成涉案协议。（二）重庆某建材有限公司与具

有竞争关系的经营者重庆某混凝土有限公司实施了固定商品价格及分割

销售市场的行为。1.实施固定商品价格的行为。2014年4月20日起，重庆

某建材有限公司和重庆某混凝土有限公司互派统计人员到对方公司上班

。重庆某建材有限公司与重庆某混凝土有限公司达成协议后，约定了商

砼销售价，并互派监督人员，如发现受监督公司因特殊情况低于标准价

进行销售会将销售情况向自己公司负责人汇报、请示。2.实施分割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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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的行为，包括：（1）划分商品销售地域。双方互派人员每天相互检

查混凝土罐车的行车全球定位系统（GPS），以确保供货地址与合同、票

单一致，同时确保对方公司的水泥罐车未前往本公司供应的工地供货。

两家公司在实际实施过程中通过调整分配方量对划分销售地域进行补充

。（2）划分销售商品数量及销售利润。双方互派人员收集对方公司商砼

销售合同和票据进行核对，并统计对方公司每天销售商砼的方量和价格

；每月初分别汇总提交两公司上个月的销售总方量和总利润，两公司则

根据统计数据对双方销售的总方量和总利润按约定比例进行分配。

2019年3月，重庆某建材有限公司和重庆某混凝土有限公司互相撤出实施

涉案协议期间指派到对方的工作人员，并不再按照以往的约定实施涉案

协议。重庆某建材有限公司2018年的销售额为242985217.65元。重庆某

建材有限公司和重庆某混凝土有限公司属于经营同种业务的独立经营者

，相互之间在重庆市丰都县区域内具有明显的竞争关系。双方达成涉案

协议并实施固定销售商砼价格、分割商砼销售市场的行为，破坏了公平

竞争的市场环境，严重排除、限制竞争，损害了消费者利益。根据

200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决定对

重庆某建材有限公司作出如下处罚：处上一年度销售额5%的罚款，共

12149260.88元。

重庆某建材有限公司不服被诉行政处罚决定，于2021年11月22日向

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2022年3月22日，重庆市渝北区人

民法院裁定将本案移送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管辖。重庆市第一中级

人民法院认为，重庆某建材有限公司与重庆某混凝土有限公司达成并实

施了涉案协议，该行为的实质是通过固定价格、分割销售市场等联合经

营方式消除相互之间的竞争，达到垄断货源、操纵价格的目的，不仅排

除了相互之间的竞争关系，损害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还使建筑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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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对商砼的议价权和选择权，侵害了丰都县区域内建筑企业的利益

，构成经营者达成并实施垄断协议的行为，故于2022年10月8日作出

（2022）渝01行初55号行政判决：驳回重庆某建材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重庆某建材有限公司不服，提出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于2023年8月31日

作出（2023）最高法知行终29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重庆某建材有限公司与重庆某混凝土有限公司

于2014年4月在丰都县聚贤茶楼聚会并就双方的商砼联营事宜达成涉案协

议，该协议约定的主要内容涵盖固定商砼的供应价格、划分两公司的商

砼销售市场、按照协商的商砼市场份额划分两公司的销售方量和利润、

确定足以确保协议得到落实的监督方式，可见涉案协议的内容符合

200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十三条所规制的“固定或者变更

商品价格”和“分割销售市场”。重庆某建材有限公司与重庆某混凝土

有限公司通过涉案协议固定价格的具体表现是：通过约定“价格变动幅

度”“不同灌注方式的灌注费和一定运输距离以上的运输费”“据以计

算价格的标准算法”“未经参加协议的其他经营者同意不得变更价格

”等多种条件共同实现对不同型号商砼价格的固定。2007年《中华人民

共和国反垄断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固定商品价格的横向垄

断协议所涉及的固定价格方式，不仅包括固定最低价格或者直接确定价

值的具体数值，也包括固定价格幅度或者固定能够据以间接控制价格数

值的计算方式、标准等。按照涉案协议的约定，双方在协议存续期间因

特殊情况并非不可以低于约定的标准价进行销售，只要报经双方负责人

同意即可，故这种调整价格需经双方同意的做法仍然属于双方协商固定

商品价格的一种方式。重庆某建材有限公司以其没有固定最低价格或者

可能低于约定标准价销售为由主张涉案协议不构成固定商品价格的横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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垄断协议，与200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一

项规定的内涵不符，不予支持。

裁判要旨

固定商品价格的垄断协议所涉及的固定价格方式，不仅包括固定最

低价格或者直接确定具体价格，还包括固定价格幅度或者固定能够据以

间接控制价格的计算方式、标准等。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3条、第17条（本案适用的是2008年

8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3条、第13条第1款）

一审：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22）渝01行初55号行政判决

（2022年10月8日）

二审：最高人民法院（2023）最高法知行终29号行政判决（2023年

8月31日）


